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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业反洗钱的困境与出路 

 

2019 年，公募基金行业某头部公司收到行业首张百万级罚单，引起了行业

震动。如何看待反洗钱工作以及做好反洗钱工作，更好适应监管要求，切实防范

洗钱风险，成为当前公募行业普遍关心的话题。 

动于监管加码 

自 1998 年起步至今，我国的公募行业已走过 20 余年。在公募行业这个以保

护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生态体系中，投研和市场是永恒的焦点，反洗钱长期以来

只是一个边缘的话题。 

近年来，央行反洗钱执法检查力度持续加大。进入 2019 年之后，反洗钱监

管持续加码，基金行业开始受到关注，首家基金公司受到重罚。处罚事由一是未

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二是未按规定报送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 

此次处罚震动了行业。各家公司应对之策不尽相同。有的立足长远，全面排

查问题，不惜投入巨资，改造直销业务流程，加快补齐管理短板，如某国资控股

的基金公司，首期投入已不下百万；有的精打细算，剑走偏锋，将线上直销流程

包装成代销模式，转移监管风险。随着金融业全面从严监管成为常态，基金公司

分类监管逐步走近，基金公司当下采取的应对之举，会深远影响其未来发展空间。 

困于商业模式 

基金公司历来受到严格监管，但严在销售和投研，不在反洗钱。基金公司反

洗钱之所以不受重视，与其较低的固有风险密切相关；而其较低的固有洗钱风险，

源自其特有的商业模式。一是普遍不设物理网点，产品销售主要依托代销机构，

个人客户数量占据主导地位，除少数直销机构客户外，很少面对面接触客户。二

是基金业务的结算方式仅限银行转账，不接受现金和支票，申购和赎回一般实行

“同卡进出”。三是基金资产独立运作，实施强制托管，遵循公平交易规则，任何

有损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异常行为都受到严格监控。上述经营特点，决定了通

过基金业务来掩饰、隐瞒非法所得缺少合适的场景支持，实践中也少有公开的案

例。 

洗钱固有风险低并不代表反洗钱监管风险低。基金公司较低的洗钱固有风险，

只能说明涉恐涉罪人员将基金业务作为洗钱链条上的主要环节可能性不大，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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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基金公司与非法所得不会产生关联，基金公司在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

报告等方面的法定义务也不会因此而减少。 

基金公司这种“小而美”的商业模式，累积的反洗钱监管风险逐步加大。改变

这种现状，却面临多重制约。 

一是成本约束。从反洗钱的逻辑来看，客户身份识别是基础，风险管理是手

段，精准识别可疑交易才是最终目标。要想全面达到监管要求并产生实质效果，

包括信息化在内的各种投入将会成倍增加，管理层需要在合规经营与达成董事会

考核目标之间寻求艰难平衡。 

二是渠道约束。基金销售一向是渠道为王，代销机构在获客方面掌握绝对主

导权。基于独占客户资源的考虑，代销机构一般不会把完整的客户身份信息交给

基金公司，基金公司即便想充分了解代销客户信息，解决已经发现的问题，也是

有心无力。 

三是标准约束。围绕客户身份信息，代销机构与基金公司之间的数据交换并

没有遵循统一标准，基金公司内部的也存在同样问题。上述规则差异形成的数据

流动壁垒，使得基金公司的反洗钱系统很难获取全面、准确、有效的客户身份信

息。 

破于多维赋能 

基金公司要走出当前进退两难的境地，既需要监管机构强化政策引领，行业

内部加强业务协同；更需要自身主动作为，创新求变。 

在反洗钱行政执法过程中，监管部门应兼顾形式合规和实质有效。对基金公

司纠错行为实施正向激励，形成示范效应。同时，要注重标本兼治，消除政策障

碍。以建立数据接口规范为契机，明确信息分类标准，强化代销机构的数据交换

义务，助力反洗钱的信息化和智能化。 

反洗钱监管规定作用于义务机构，横向是“三位一体”核心支柱，包括客户身

份识别、客户风险管理、客户可疑交易监测，纵向是治理架构、规章制度、信息

系统等关键要素。“三位一体”核心支柱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以逻辑为纽带形成

的有机整体，互为支撑，相互认证，共同作用于发现涉恐涉罪线索。 

随着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逐步成熟，金融科技为基金公司做好反洗

钱提供了出路。客户身份识别方面，依托人脸识别技术、光学字符识别技术（O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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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识别等前沿技术，辅之以严谨逻辑规则嵌入业务流程，基金公司可以有效识

别客户身份，平衡好客户体验与合规经营之间的冲突。客户风险管理方面，围绕

风险等级评价模型，可以引入互联网洗钱风险信息，与司法机关、征信机构、数

据公司、专业智库等外部机构开展合作，丰富客户身份信息维度，借助大数据分

析，清晰描绘客户的复杂身份特征，精准定位高风险客户。客户可疑交易监测方

面，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持续不断的数据反馈，实现可疑交易监测模型

的迭代更新，从而更加有效抓取疑似洗钱的行为。 

反洗钱是金融行业共同的责任，需要行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共享洗钱风险

信息。在反洗钱工作日趋专业化的背景下，有必要成立由监管部门领导的反洗钱

自律组织，在国内推广 FATF、APG、EAG 等国际反洗钱组织的经验和做法。在

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建立反洗钱可疑交易协查机制，将一家机构发现的可疑交易

在行业进行普遍筛查，扩大行业反洗钱的成果。 

 

（来源：中国网。作者：英大基金总经理朱志。转引自：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时

间：2019 年 8 月 26 日。网址：http://www.ccamls.org/newsdetail.php?did=35676。访问时间：

2019 年 8 月 26 日 15:31。） 

 

 


